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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市领导和网民的对话内容就出现在大河网“魅力郑州”版块的置顶帖子
《网眼看郑州“两会”：大河网友会场内外快递》里。

旁听这次会议的大河网友“老辛”回来后第一时间发帖：
今天，我们4位网民参加了巩义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恰好市委书记连维良也在这个

小组。在发言中，连书记向网民代表表示感谢，并通过我们向所有关心和支持郑州建
设的网民表示感谢。

在分组会上，连书记专门邀请到会的几位网民发言，其中“寒江雪”网友提出两点
建议，连书记当场答复。会议结束时，连书记同到会代表和几位网民一一握手，表达对
我们网民们的谢意和期待。

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我时时感受到市领导对郑州建设的全局精神和管理智慧，
感受到他对民生问题的充分重视，也感受到他对网络的关注和对咱网友的厚爱。

这次两会对于网民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表明两会对网络民意、网络舆论的关
注和重视。

“寒江雪”则表示：
我们旁听两会，一方面可以把意见通过座谈会传达给领导们，另一方面也可以把

意见通过媒体传递出去，当然还会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上报相关部门！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被认可了，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事关郑州发

展和建设的各种决策过程！
我们网友不是只会埋怨，发牢骚，我们还可以很理性地去思考，去观察，为我们共

同的家——郑州，一起努力！
另一位参加会议的大河网友“郑州论谈”认为，这次的旁听经历让他感到更多压力

和责任：“今天心里特别激动，再一次感受到党委、政府对网络和网民的高度重视，这是
网络问政的重要举措。我们有这次建言献策的机会，不仅是荣耀，更多的是社会责
任。以后要以网络为纽带，为宣传和服务郑州做出我们网民的贡献，为郑州的发展尽
心尽力。”

“郑州爱吃”等网友非常羡慕：“不但旁听了，还能表达建议或批评意见，太给力了
吧。我们也想去听听了！”

市领导邀请首次市领导邀请首次旁听两会的网友发言旁听两会的网友发言

连维良当场答复并连说四个感谢
“网友是一支重要力量、特殊力量和有生力量”“网友是一支重要力量、特殊力量和有生力量”

“我们要集中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建设郑州都市区”“我们要集中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建设郑州都市区”
市领导与网友对话当天就成了网络热帖市领导与网友对话当天就成了网络热帖

当天上午，分组讨论会进行到 10时许，市委书记连
维良注意到几位首次旁听两会的网民，遂热情邀请网民
代表发言。

拍部郑州形象宣传片
中原网友“寒江雪”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

希望郑州市拍一部城市形象宣传片，把郑州骄傲自豪的
地方展示出来，让外地人了解郑州，让本地大量的流动
人口更了解这个城市。

未来几年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寒江雪”的第二个建议是，希望郑州在未来几年大

力发展电动汽车，比如，今后可逐步将公务车、公交车、
出租车改为电动汽车。

网民旁听两会还属“第一次”
连维良在与代表、网友的座谈中说：“加快郑州都市

区建设，要广泛听取各方建议，充分凝聚全社会的智慧
和力量。网民是一支重要力量、特殊力量和有生力量，
要积极发挥网民的作用，集思广益，凝聚民心民智，建设
郑州都市区。”

“这次会议邀请了 35名市民代表参加，其中就有几
位网民，他们参加两会之后，在网上发表文章，有助于宣
传会议精神。我们一定要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加快郑州
都市区的建设。”

据了解，郑州两会邀请公民旁听，已经不是第一次，
但专门邀请网民旁听，并让他们提建议还是首次，这让
几名网友很激动、也很兴奋。

市领导与网友对话 当天就成了论坛热帖
跟帖显示，许多网友羡慕“我也想去听听”跟帖显示，许多网友羡慕“我也想去听听”

昨日上午，市委书记连维良来到市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巩义市代表团，与代
表们共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
要（草案）。其间他热情邀请在座的4位
旁听郑州两会的网络代表发言，并对网
友“寒江雪”提出的建议当场答复。

晚报首席记者 周旷达

一定要把郑州形象宣传片拍好
对“寒江雪”网友提出的“拍部郑州形象宣传片”的建议，连维良当场答复：“这两个具体建议很好，特别

是希望郑州市拍一部形象宣传片，很有必要。现在一个城市的发展，其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重要。而且
郑州也有很好的资源，比如‘天地之中’，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加大城市和政府在媒体、网络的形
象宣传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把这个形象宣传片拍好。”

电动汽车发展已有专项规划，要加快进程
关于发展电动汽车行业的建议，连维良答复网友代表：“郑州市在这个行业上有优势，已有专项规划，要

加快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的进程。”
连维良向几位网友表示感谢：“借这个机会向我们所有网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两会的关注，感谢他

们对郑州发展作出的贡献，感谢他们为郑州都市区建设、为‘十二五’发展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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